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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703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浙江世宝             公告编码：2019-047 

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世宝”或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公

司实际控制人张世权先生的通知，由于年事已高，张世权先生有意将企业管理工

作逐步转让给家族内部其他年轻成员等，故张世权先生分别与儿子张宝义、女儿

张兰君、女婿汤浩瀚、兄弟张世忠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，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控股

股东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世宝控股”）10%、10%、5%、5%股权分

别转让给张宝义、张兰君、汤浩瀚、张世忠。本次股权转让前后，公司实际控制

人无变化，为张世权、张宝义、张兰君、汤浩瀚、张世忠。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

下。 

一、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，世宝控股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张

世权持有世宝控股份 40%的股权。 

2、张世权同意出售、且张宝义、张兰君、汤浩瀚、张世忠分别同意购买张

世权在世宝控股中所持有的 10%、10%、5%、5%股权。 

3、本次交易按转让方在世宝控股设立时的出资成本计算股权转让价，张世

权向张宝义、张兰君、汤浩瀚、张世忠转让股权的转让价分别合计为人民币 500

万元、500 万元、250 万元、250 万元。 

4、股权转让协议在转让方和受让方签署之日起成立，在浙江世宝股份有限

公司股东大会豁免张世权先生股份锁定承诺相关条款之后生效。 

二、股权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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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 

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无变化。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权转

让前后持有世宝控股的股权具体如下： 

公司实际控制人 
持有世宝控股股权比例 

转让前 转让后 

张世权 40% 10% 

张宝义 20% 30% 

汤浩瀚 20% 25% 

张兰君 15% 25% 

张世忠 5% 10% 

2、世宝控股持股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世宝控股持有本公司 341,786,098 股 A 股股票，占公司总股

本 43.28%。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世宝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变动，因此公司控

股股东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无变化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11 月 21 日 

  


